
桃園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民國112年2月15日(星期三)下午15:30時 

二、開會地點：來福星花園大飯店(桃園市八德區東勇街276號) 

三、主 席：理事長 黃坤宏 先生                         記錄：秘書長 洪誌隆 

四、出席人員：應出席198人、親自出席112人、委託出席28人、缺席58人(詳如簽到表) 

五、列席人員： 

(一)貴賓：桃園市政府勞動局副局長周賢平、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科長林詩樺、桃

園市政府社會局股長鄭煒家、桃園市警察局刑警大隊陳朋翔警官、桃園

市警察局刑警大隊王皓增警官、桃園市警察局中壢分局田立琛警官。 

(二)友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張達錩、台中市保全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毛約翰、新

北市保全公會理事長陳勇志、桃園市公寓大廈公會理事長吳國慶/榮譽

理事長范揚淇、桃園市商業會理事長陳進法。 

(三)贊助會員：生活保全公司、萬安國際保全公司、亞東保全公司……等會員公司

代表，共計 40名。 

六、主席致詞：(略)。 

七、來賓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一)報告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決議執行情形(詳如大會手冊第 4頁)。 

(二)理事會工作報告(詳如大會手冊第 5-12頁)。 

(三)監事會監察報告(詳如大會手冊第 13頁)。 

九、大會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建請通過 111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說明︰ 

1. 本會 111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已於 112 年 1 月 11 日召開第九屆第七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審議完成，提交 112 年 2 月 15 日第九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中

複審確認。 

2. 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提請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決議：經大會審議，獲全體出席會員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建請通過 112年度之工作計劃案。 



說明︰ 

1. 本會 112年度工作計劃已於 112年 1月 11日召開第九屆第七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審議完成，提交 112年 2月 15日第九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中複

審確認。 

        2.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提請會員大會審議通過。 

    決議：經大會審議，獲全體出席會員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建請通過 112年度之經費收支預算案。                           

說明︰ 

1. 本會 112年度之經費收支預算表已於 112年 1月 11日召開第九屆第七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完成，提交 112年 2月 15日第九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中審議通過。 

        2.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提請會員大會審議。 

    決議：經大會審議，獲全體出席會員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追認 111年度申請入會之新會員公司資格。 

說明︰111 年度申請入會之新會員計有忠正保全公司、晶霖保全公司、義翔保全

公司、浤耀保全公司、強固保全公司、冠騰保全公司、全國保全科技公司

等 7家會員公司，以上新入會會員業經第九屆理監事會審議合格。 

  決議：經大會審議，獲全體出席會員代表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修訂本會自律公約條款於公會組織章程附則案。 

說明︰ 

1. 本會自律公約業經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並於 105 年 2 月 15 日發

函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核備，於 105年 5月 1日起開始實施。 

2. 於 108 年 1 月 28 日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過修正案後，發函經桃園市

政府社會局核備在案。 

3. 本次提請「自律公約條款基本規範實施辦法」、「自律公約施行細則」條文

修正案，以符現行作業需求，以作為行政作業之依據。 

  決議： 

1. 依本會章程第 35 條規定，涉及章程之修訂與變更相關決議，應有會員代

表 2/3以上出席，出席代表 2/3以上同意行之。 

2. 本次出席應到 198席、實到 140席，經決議投票表決，同意修訂為 104票、

不同意 10票，符合章程規定，本案修訂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主管機關政令宣導：桃園市警察局刑事大隊。 

十二、專題簡報：智慧化社區服務與智慧科技服務發展精減人力需求。 

十三、頒獎: 

        1.111年度優良商號：永固保全公司、燊安國際保全公司、維鷹特勤保全公司。 

        2.111年度商場禮貌人員：順安保全公司管清享先生、萬安國際保全公司陳世家 

                               先生、銘廬保全公司林輝文先生。 

        3.績優理監事: 齊國保全公司吳國慶常務理事。 

        4.資深會員公司表揚: (16家) 

          立大保全公司、開南保全公司、北大保全公司、昌霖保全公司、居家維安保 

          全公司、三商保全公司、燊安國際保全公司、東森警備保全科技公司、亞東 

          保全公司、安心保全公司、齊國保全公司、漢威保全公司、生活保全公司、 

          民安保全公司、合京保全公司、宏威保全公司。 

     5.贊助捐血活動會員公司表揚: (11家) 

       新廉興保全公司、元泰保全公司、鴻昌保全公司、台達保全公司、齊國保全 

       公司、永固保全公司、祥欣保全公司、居家維安保全公司、昌霖保全公司、 

       日長保全公司、勇捷保全公司。 

 

十四、散    會：下午 17時 50分。 


